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交流项目

确认书
本确认书旨在使我校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学生了解项目的信息和要求，并承诺愿意按照项目要求完成学习内容。
	项目学生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码
	　 MERGEFIELD "身份证号" 

	在籍学院
	
	在籍专业
	

	项目相关信息及要求

	参加项目名称
	
	项目协议编号
	 MERGEFIELD "项目语言" 

	前往国家/地区
	
	项目语言要求
	

	境外就读学校
	
	境外就读专业
	 MERGEFIELD "境外就读专业" 

	培养模式
	
	项目按期完成    可获证书
	中方： 

	项目境外学习期
	
	至
	 MERGEFIELD "项目结束时间" 
	
	外方： 

	项目费用
	境内费用
	　

	
	境外费用
	（交通费用，在境外学习期间生活（住宿）费、保险等）

	项目主办单位

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项目注意事项

	1
	在了解项目后我自愿参加本交流项目并愿意自觉遵守项目的相关要求。
项目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服从我校的研究生管理规定，在境外学习期间服从当地学校的相关学生管理规定。

	2
	项目学生在境外大学所学专业应与其在我校就读专业一致或近似，否则其所学课程将不能在两校间实施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具体认定方式详见《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对外交流管理办法》）
项目学生须在归国回校复学时出具由境外大学提供的学习课程原始文件和本校认定文件用于学分转换评定。

	3
	校际交流和短期交流的研究生，根据具体交流时间和双方签订的交流协议规定决定是否休学。四川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将保留其在境外学习期间在我校的学籍并根据《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对外交流管理办法》实施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如在该期间内不能完成学业者，将不能获得我校学历（位）证书。

	4
	最后一年在境外学习的对外交流研究生，须与学院协商按规定时间开题，在境外完成学位论文并按学校要求提交。并在毕业当年答辩前回校参加现场答辩，办理相关事宜。不能按期返回参见答辩的，答辩期按规定顺延，将不能在当年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研究生学习最后一年在我校完成者，其毕业离校等手续与学校普通类别学生一致。

	5
	项目学生在我校和境外学习的全部期间（含休学）总长度不能超过我校关于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5年，从录取通知书规定的应报到时间起算）。

	6
	项目学生须自行承担因退学或不能按期完成学业所造成在手续、证书获得、费用增加等与学业关联事务上的一切责任。项目学生中途退学回国，不能获得境外大学文凭，已学课程学分可按《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对外交流管理办法》进行认定和学分转换。

	7
	项目学生境外学习期间须遵守当地国的法律和境外对方大学规章，须对自己的安全、个人行为承担全部民事或刑事责任。四川师范大学不承担其因违规违法或个人行为造成的民事、刑事的任何责任和费用。

	8
	 学生境外学习期间须在当地国购买相关人身意外和医疗保险，这是对学生自身有益的举措。参加项目学生有责任通知家庭知晓其出国学习相关情况。

	确认签字

	我已仔细阅读以上信息、要求和注意事项，我愿意遵守项目规定要求并参加项目。如未遵守我本人将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确认签字
	　
	日期
	　


